
如实供述而未被一案处理的刑法处遇
———以刑满后发现同种余罪的处理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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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而司法机关未一案处理,同案犯的潜逃、异地管辖

等问题导致部分犯罪事实未能被查证属实.但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刑罚执行完毕后,未被查证的得以证实,此时对于余罪

的处理争议不断.笔者认为虽然可以将未被证实的犯罪认定为漏罪,但是不宜依照刑法第七十条进行数罪并罚.在对后

罪单独定罪量刑时,应当考虑前罪已经执行的刑罚来决定后罪的刑罚期限.在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办案不利的后果应当

由司法机关来承担,不应该由犯罪嫌疑人来负担.因此在如实供述的条件下,司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能审结案件应对

后罪从轻处罚或者甚至是放弃追诉.只有这样才是对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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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本题提出主要基于两个案例:案例一为２００５
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王某在担任某服装公司总

经理期间,在销售公司日常营销管理过程中,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属下赵某,多次以借

为名索取或非法收受营销公司经理的钱款,为他

人谋取利益,在公司赠品采购的过程中,违反国家

规定,收受生产方回扣归个人所有,总计收受人民

币５００万元(以下简称“前罪”).２００７年案发后,
赵某潜逃(后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日被抓获).王某

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

的部分案件事实,并主动将９８０万元赃款交到公

安机关扣押.后法院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以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２年,没收个

人财产２００万元,暂扣的５００万元贿赂款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王某刑满释

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王某再次因涉嫌非国家

人员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于２０１７年１

月２６日被逮捕.王某再次被起诉是因为赵某的

归案.２００７年案发后,行贿人和赵某潜逃,所以

导致部分犯罪事实无法查证属实.后赵某归案,
部分犯罪事实(１４０万元,以下简称“后罪”)得以

查证,司法机关遂侦查起诉① .
鉴于后罪是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才被司

法机关重新追诉,现有法律对此情形并未作出明

确的规定,因此围绕着上述案例的后罪,审判法院

应该如何处理存有较大的争议.通过查找相关的

资料,笔者发现与上述案例有相似的案件:
案例二为２０１４年２、３月期间,李某在甲地实

施１２起盗 窃,在 乙 地 实 施 １ 起 入 户 盗 窃.２０１４
年４月２９日,李某被甲地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其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全部罪行.案件侦办过程

中,甲地公安机关要求乙地公安机关协查李某在

乙地实施的入户盗窃,乙地公安机关表示该案由

乙地自行侦办并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日立案侦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甲地公安机关以李某在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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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１２起盗窃向甲地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

诉,甲地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公诉,李某因前罪被

甲地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年.２０１５年４月

２８日,李某刑满释放.后乙地公安机关又以其在

乙地实施 的 盗 窃 向 乙 地 人 民 检 察 院 移 送 审 查 起

诉,乙地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公诉[１].
二、观点聚讼:多种不同意见的交锋

针对上述案例中后罪的刑法处置,理论与实

务界存有以下多种不同的观点:(１)依照 审 判 监

督程序将前罪与后罪一并再审,并以一案定罪量

刑;(２)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认 定 前 罪、后

罪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的数罪,然后数罪并罚;
(３)后罪系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以后被发 现,不 属

于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漏罪,应单独判处;(４)依

照刑法第七十条规定,认定后罪为前罪判决宣告

以后、刑 罚 执 行 完 毕 以 前 发 现 的 漏 罪,数 罪 并

罚[１].
案例一与案例二基本案情相似,均是犯罪嫌

疑人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罪行但司法机关并未一

案处理.案例一未被一案处理是因为司法机关能

力有限,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由于犯罪嫌疑人的

潜逃等原因致使部分犯罪事实无法查证属实,从
而引发在“前罪”刑 罚 执 行 完 毕 之 后“后 罪”该 如

何处罚的争议.案例二则是因为司法机关异地管

辖的问题导致一案被分为两次处理,因此关于“后
罪”处理争议的观点也大致相同.

其中,案例二(已决案件)的审判法官支持上

述第四种观点,并且认为“只要被告人如实供述罪

行而未一案认定,都属于漏罪”.最终李某因后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６个月,结合其因前罪被判处的

有期徒刑１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１年

２个月② .按照法官的审判思路,是依照刑法第七

十条的规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

决定的刑期以内”,因此李某因后罪刑罚的执行期

限为两个月.显然这一刑期弥补了未被一案处理

所带来的缺陷,但判决中“数 罪 并 罚”的 合 理 性、
合法性却值得商榷.因此有另外一个疑问产生:
案例一的处置是否应参照案例二的判决,认定后

罪为漏罪并且与前罪进行数罪并罚呢?
三、观点的分析

虽然案例二已有判决结论,但是上述的争议

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针对案例二,审判法官认

为前三种观点均存在问题.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

对其支持第四种观点的理由表示怀疑.依据第四

种观点,该法官认为应当将后罪认定为漏罪,并且

是属于“前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
发现的漏罪,“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侦
查机关也就掌握了相关犯罪线索并着手开展侦查

取证,也就意味着发现的开始,发现的状态自然延

续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故将后罪

认定为漏罪未突破法条本身的文义[１]”.并最终

得出后罪可以适用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进行数罪

并罚的结论.
但该结论的得出缘于对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

时间前提适用的误解.依照其理解,“判决宣告以

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这一期间是对发现其他罪

(即漏罪)时间的限定,进而得出发现状态延续到

该期间也应当被认定为漏罪.却忽略了该适用前

提同样对“并罚”的时间限定,即后罪与前罪的并

罚必须也 是 在 前 罪 的 刑 罚 执 行 完 毕 之 前.本 案

中,前罪已有判决而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罚的

时间前提并不存在.将后罪认定为漏罪并依照第

七十条进行数罪并罚显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我

们知道“并罚”是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
依照刑法 第 六 十 九 条 的 规 定,决 定 执 行 的 刑 罚.
因此新判决决定的刑期必然小于前后判决总和刑

期,大于前、后两个判决的刑期.只有当前判决刑

罚未执行完毕才有适用新刑罚的可能,换言之,前
判决还在执行过程中才能在原判决刑罚的基础上

继续执行新的刑罚.因此该判决结论值得商榷.
(一)其余三种观点的评判

上述观点一认为,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

前罪、后罪一并再审.具体理由是:针对案例二,
犯罪嫌疑人李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
果司法机关能够将甲地与乙地的犯罪事实一并追

诉,又因为前、后罪均是盗窃罪,属于同种罪,应

当累计犯罪的数额,这样定罪量刑对李某更为有

利.针对案例一,犯罪嫌疑人王某归案后主动交

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掌

握的犯罪事实属于同种罪),司法机关应该将交代

的犯罪事实查证属实后一并处理,而非先处理已

经查证属实的搁置未被查证的.同样案例一也会

涉及到累计犯罪数额,一案处理会更有利于被告,
所以应该再审.

虽然该观点指出一案处理有利于被告,但是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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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再审的条件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且第

二百四十二条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

认定的事 实 确 有 错 误.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解 释 也 列 举 了

“新证据”的类型,但是即便发现“后罪”得以证实

的新证据,是否就意味着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

定的前罪事实确有错误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不能仅因为原判决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全面,未
涵盖所有的犯罪事实而否定原判决所认定的事实

的正确性.即便新证据的出现会影响定罪量刑,
也不能得出此前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结论,否则

会推断出前判决是冤假错案,这是令人难以接受

的.
“刑事诉讼法学上的通说认为:只要是后来有

新的事实被发现,那就只能是重新起诉和判决的

问题,不存在原来的判决有错误[２]”.最高人民法

院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６日«关于判决宣告以后又发现

被判刑的犯罪分子的同种漏罪是否实行数罪并罚

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并已发生法

律效力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前,发现被判刑的

犯罪分子 在 判 决 宣 告 以 前 还 有 其 他 罪 没 有 判 决

的,不论新发现的罪与原判决的罪是否属于同种

罪,都应当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显

然上述两个案例中前后罪属于同种罪,如果是后

罪在前判 决 宣 告 并 生 效 后 刑 罚 未 执 行 完 毕 前 发

现,应当数罪并罚,而不应该是前后罪一并再审.
该批复主张余罪发现后应当数罪并罚而非一并再

审,除非是前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中

前判决不仅发生了法律效力并且刑罚已经执行完

毕,所以不论是一并再审或者数罪并罚都不满足

该批复的适用前提.
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判决宣告前已经发现

后罪,因此后罪不属于刑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漏罪.
故而应当对后罪单独判处刑罚,然后与前罪依照

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进行数罪并罚.但是该观点

存在明显的错误:其一,该案中前罪已经作出判决

并且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前罪已经被处理,不符合

刑法第六十九条的时间条件.其二,前后罪本属

于同种数罪,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未能一并处理.
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刑法分则条文将数

额(或数量)较大作为犯罪起点,并针对数 额(数

量)巨大、数额(数量)特别巨大的情形规 定 了 加

重法定刑时应当累计犯罪数额,以一罪论处,
不实行并罚[３].”因此认定前罪、后罪为判决宣告

以前一人犯数罪,然后数罪并罚的观点不符合刑

法第六十九条的适用条件,第二种观点的理论根

据存在错误.
依照第三种观点,后罪是在前判决执行完毕

后才被发现,不符合刑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所以后

罪不能被认定为漏罪,因此也就不能够数罪并罚,
只能对后罪单独定罪处罚.案例一中,２００７年案

发时王某即交代全部犯罪事实,而前罪刑罚执行

期间为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案例二中后罪的立案侦查时间是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
日,此时李某即已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而前罪的

刑罚执行期间为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０１５年４
月２８日.从上述的时间节点来看,在前罪判决生

效之前司法机关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犯罪

事实,但是由于特殊原因,前判决未作处理.
(二)漏罪的认定与延伸

漏罪,从法条的本意理解就是“已决罪犯在判

决生效前 还 存 在 应 被 判 决 而 未 被 判 决 的 犯 罪 事

实”.构成漏罪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存有一

个已经向被告人宣告并且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
该刑事判决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仅仅

是宣告即可.因为判决宣告并不意味着判决的生

效,可能因为二审、再审等原因推迟判决的生效时

间.其二,漏罪的发生时间必须是在前判决生效

以前,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判决生效以后那就属

于新罪而非漏罪,新罪的处罚应该依照刑法第七

十一条的规定.漏罪的发现期间是介于前判决生

效后,刑罚尚未被执行完毕前.在此期间之外发

现的罪行一般不属于漏罪.其三,漏罪必须未超

过追诉时效,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

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除了特别规定外,漏罪发现

超过了追诉时效就不应再受追究.
如果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作如实供述而判决宣告后才查证属实的是否应该

认定为漏罪呢? 如案例二所述,笔者认为判决前

已经供述而判决后才查证属实,因管辖问题前判

决未审理后罪犯罪事实,那么后罪应该属于漏罪.
对于漏罪的认定,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一般不会

产生争议,最大的争议点在于第二个时间条件即

“漏罪的发现时间”.有观点提出,刑法第七十条

关于漏罪的“发现”,应该是新发现被判刑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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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故意隐瞒的在判决宣告以前就存在的罪行,
而不应该包括犯罪分子在宣判之前主动交待过的

而没有被查实的犯罪事实.“发现”一词的基本解

释为:“经过研 究、探 索 等,看 到 或 找 到 前 人 没 有

看到的事物或规律[４]”.但对于“发现”的解读不

能仅停留在字面含义,漏罪的发现应该是某一时

间段而非某一时间点.本文案例中,判决宣告前

司法机关即已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有其他的犯罪事

实,但是由于特殊原因而未能及时处理,那么未被

处理的犯罪事实的发现状态自然延续到判决生效

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因此满足发现漏罪的时间

前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编著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解 读»一 书 中,将

«刑法»第七十条中的“发现”解释为:“是指通过

司法机关侦查、他人揭发或犯罪分子自首等途径

发现犯罪分子还有其他罪行[５]”.由此可见“漏罪

的发现标准”并非是“经查证属实”的定 案 标 准.
“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足以认定新发现的犯罪

事实是服刑人员所实施的”应当是漏罪的成立标

准而非漏罪的发现标准.漏罪发现标准过高将会

导致“发 现”的 时 间 点 后 移,超 过 上 述 的 时 间 期

间,那么需对后罪单独处罚,对犯罪嫌疑人不利.
(三)禁止重复评价

刑法上的重复评价,是指将一个犯罪事实在

定罪量刑中反复进行评价.但是重复评价得出的

结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使得

犯罪嫌疑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应予以禁止、舍
弃.刑法上的重复评价包括定罪上的重复评价和

量刑上的重复评价.关于禁止定罪上的重复评价

问题,如行为人非法行医③ ,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

处罚两次,第三次又非法行医的构成非法行医罪,
那么刑满释放之后又有第四次非法行医行为时应

给予行政处罚还是直接认定为非法行医罪呢? 基

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行为人第四次有非法行医

行为时 不 应 认 定 构 成 犯 罪 而 应 处 于 行 政 处 罚.
“量刑上的重复评价,是指犯罪构成要素(定罪情

节)在定罪过程中已经被刑法评价过一次后,再次

作为裁量刑罚所应考虑的因素或情节重复使用的

情形[２]”.正因为禁止从重复评价,理论上才产生

想象竞合等归责形式,但是禁止重复评价也有例

外,如依 照 法 律 的 规 定,累 犯、毒 品 再 犯 从 重 处

罚.
在案例一中,２００７年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全

部罪行,但是司法机关查证属实的仅仅有５００万

元,其交代的包括１４０万元在内的犯罪事实并未

查证属实,如果在刑满释放后单独对１４０万元进

行处罚存有重复评价的嫌疑,同时势必会加重王

某的刑罚负担,而且也不符合禁止重复评价的例

外规定.如果单独对１４０万元进行定罪处罚,刑
罚的期限势必大于３年,加上之前的１２年刑期,
那么前后的刑期势必大于１５年.按照刑法第一

百六十三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巨

大的,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法律规定的是

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才为１５年).如此以来,王某

将承担不公平的对待.“在将某种事实作为影响

定罪量刑的情节时,即便没有明显违反禁止重复

评价原则,但可能存在重复评价的嫌疑,并由此得

出明显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结论的,也于重复评

价的范畴,应当予以禁止[２]”.因此对刑满释放后

发现的同种余罪单独进行处罚必然加重了被告人

的刑罚,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四、笔者的观点

针对上述意见笔者已一一作了分析,并认为

案例一、案例二中虽然后罪属于漏罪,但是不应该

依照上述第四种观点对前罪和漏罪进行数罪并罚

(即不能参照案例一中的判决).虽然对于后罪犯

罪事实可以单独定罪处罚,但是具体刑罚期限应

当考虑前 罪 已 经 执 行 的 刑 罚 来 决 定 后 罪 的 刑 罚

(如结合前后罪确定一个总和刑期,然后减去已经

执行的刑罚得出后罪的刑期).
(一)司法实践中漏罪的刑法处遇

如果漏罪在刑满后才被发现,且漏罪为不同

种罪行的,司法机关的处理也较为简单,即对新发

现的罪重新进行判决,其刑期就是罪犯今后要服

刑的期限.如此处理,也是妥当的[６].例如甲因

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刑满释放后发现

之前还犯有抢劫罪,因此单独对抢劫罪判决即可.
当漏罪是在前罪刑满释放后才被发现,并且漏罪

与前罪属于同种罪行,那么又该如何处理呢? 司

法实践中贯彻着这样一种思路:分别发现、分段处

理的“分别评价”,亦即一旦 发 现 新 的 事 实,司 法

机关可以随时针对新发现的犯罪事实再次起诉、
法院再次判决.对漏罪“单独定罪”不会轻纵犯罪

分子,这一处理方式从程序上看,似乎符合刑事诉

讼法的基本要求.
如果漏罪在刑满后才被发现,且前后罪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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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犯,此时不应将遗漏的罪行作为单独的犯罪

来处理.“只有对同种数罪实行并罚,才能做到罪

行均衡,否则将会违反刑罚的公正性.尤其是对

有些罪刑法只规定了一个量刑幅度,如果犯罪分

子犯了数个这种性质的罪,其中一罪已达到了应

当判处最高法定刑的程度,不实行并罚就等于其

余的犯罪不受处罚[７]”.例如甲某因涉嫌两次贪

污,每次均是贪污５０万元,那么审判时仅发现了

第一次的贪污行为,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又发现

后一次的贪污行为,那么对遗漏的犯罪行为的单

独定罪势必导致两次刑罚期限之和大于两次贪污

合并处理的刑罚期限.因此,针对司法实践中出

现的刑满释放后发现同种余罪的情形,周光权教

授提出应采用“综合评断的方法”,以原判决存在

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

来的判决.应当在漏罪发现之后,将前后两罪的

犯罪数额累加、综合起来进行一次性评价(而非重

复评价),确定一个新的刑期,减去已经执行的刑

罚后,宣告仍需执行的刑罚期限.
上述同种余罪的“综合评断方法”,虽然避免

得出了对被告人不利的量刑结论,但是在我国现

有的法律框架内,再审的启动是否于法有据则存

有疑问(能够以原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情形启

动再审,上文已作分析).虽然可以将上述案例中

的后罪认定为“漏罪”,但是既不能依照刑法第六

十九条进行数罪并罚,亦不能根据刑法第七十条

进行数罪并罚,而单独对后罪犯罪事实定罪量刑

显然刑罚过重,立法存在疏漏导致司法实践的无

所适从.但司法实践中分别发现、分段处理的“分
别评价”的范围应当有所限缩,否则连续犯的处罚

以及类似上文的案例的后罪处置将导致不公平的

处罚.
因此,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司

法实践中刑满后发现同种余罪时,对后罪(漏罪)
的犯罪事实虽然可以单独定罪处罚,但是刑罚期

限应当考虑前罪已经执行的刑罚以此来决定后罪

的刑罚.质言之,不应该忽略犯罪嫌疑人已然受

罚的事实,前罪的刑罚期限应当作为后罪的量刑

情节.至于这一量刑情节的适用,可以参照一案

处理时的刑期以及前罪的刑期综合评断,以此得

出的后罪的刑期是合理的.这样的处理既不会涉

及再审及数罪并罚,也能够体现对被告人的公平

对待.

(二)如实供述对漏罪处置的影响

上述案例与普通的刑满后发现同种漏罪并不

相同,案例一、二中有特殊的情节不能被忽视:犯
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毫无隐瞒.只是因为案例一中同案犯的潜

逃,王某所供述的犯罪事实未能查证;案例二中异

地管辖问题而导致多次犯罪行为未能一并处理.
一般来说,漏罪未被发现是因为犯罪嫌疑人

的故意隐瞒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司法机关不能发现

某些犯罪是该犯罪嫌疑人所为或者即便知道某些

犯罪事实但是并不全面.因此一旦发现漏罪司法

机关便可以随时追诉,刑罚的必然性使得司法权

威得力巩 固,从 而 打 击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侥 幸 心 理.
但是案例一中王某主动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而
查清案件事实是司机关的职责,司法机关应当在

法律规定的期限④ 届满之前查明案件的事实.
但如果允许司法机关可以随时发现犯罪事实

随时进行追究而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那么将造

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可能行为人一旦犯罪就会终

生不得安 宁,永 远 也 无 法 摆 脱 司 法 机 关 的 掌 控.
如本文所举案例,某人因贪污１００万元,如果可以

不受法律规定查明案情期限的钳制,那么司法机

关便可以每次只起诉２０万元,剩余的权作为未查

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待前判决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再另行起诉２０万元,最终导致的刑罚期限将远远

超过１００万元一次性处理的刑罚期限,所以这样

显然不公平.
有观点提出,上述处理结论使得控方将不管

证据是否充分,都会起诉１００万甚至更多.并推

测笔者认同以下观点:若控方在第一次时不全部

起诉的,后来便不能再根据新的事实起诉.虽然

在上述例子中只认定了２０万,但如果以后出现新

证据,这个 案 件 可 以 通 过 再 审 推 翻,仍 可 以 认 定

１００万.最终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其实更加

不利于被告人的利益.但笔者认为:首先,既然行

为人已然如数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假若此事实

认定属实),那么如果最终法院认定为１００万元并

没有任何错误,行为人也是罚当其罪,但是如果将

１００万元分 开 来 起 诉 将 会 导 致 刑 罚 的 加 重.其

次,新证据的出现是否必然会推翻涉及２０万元的

前判决呢? 答案是否定的,前文已作分析.最后,
笔者所认为的第一次时不全部起诉的,后来便不

能再根据新的事实起诉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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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已经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在法

律规定的期限内并未对此查证属实,那么司法机

关再次根据新证据提起诉讼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即便是重新起诉审判,那么后罪的刑期也应考虑

前罪的刑期以及如实供述等情节.
就案例一而言,既然王某已经如实供述了全

部犯罪事 实,并 且 前 判 决 决 定 执 行 的 刑 罚 为 １２
年,虽然司法机关并未起诉６４０万元(查证的５００
万元加上未查证的１４０万元),但显然此刑罚处罚

过重且并未考虑到如实供述等情节,据此我们可

以推断原审判法院判决的刑期已经涵盖了当时未

被查证属实的１４０万元,即量刑时已作考虑.而

当同案犯赵某归案后又要以受贿１４０万元为由进

行重新进行侦查起诉,该“漏罪”的再次定罪量刑

显然是重复评价,使王某承受不应有的刑罚负担.
由以上争论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期限届满

而未查清的责任归属问题,应由谁来承担查证不

力的不利后果? 王某、李某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

所犯罪行,司法机关后续如何处理不属于王某、李
某的控制范围.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在法律规定的

期限内司法机关未能及时处理后罪,这样的不利

后果显然不能再由犯罪嫌疑人来承担.否则,在
此情形下如果司法机关可以随时随意对余罪进行

追究而不受限制,那么将会对司法机关起到不良

的暗示作用,司法机关的侦查、证据的查证效率将

大打折扣,刑事诉讼的期限设定将形同虚设.当

然,对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作严格

的要求,应 当 符 合 有 关 自 首 的 司 法 解 释 要 求⑤ .
这样虽然不一定构成自首但是在后罪的处理中应

当予以考虑.虽然我国刑诉法中并未规定一事不

再理原则,但是在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并未及时处置,在前罪审判时已知晓漏

罪但并不 加 以 处 理 是 否 意 味 着 对 漏 罪 的 放 弃 追

究.尔后在超过法定期限后又能以什么理由再次

起诉审判呢? 因此笔者认为,考虑到如实供述全

部罪行、司法机关侦办不力、前审判决未处置等情

形对后罪应从轻处罚甚至是放弃追诉.
注释:

①案例一是由 真 实 的 案 例 改 编 而 来,该 案 件 仍 停 留 在

侦查起诉阶段.

②文章中并未 涉 及 到 具 体 刑 罚 的 期 限,但 是 按 照 法 律

规定,数罪并 罚 决 定 执 行 的 刑 罚 应 当 减 去 已 经 执 行

的期限.

③２００８年４月９日«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非法

行医被卫生行 政 部 门 行 政 处 罚 两 次 以 后,再 次 以 非

法行医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非法行医罪.

④具体的期限可以参照«刑 事 诉 讼 法»«人 民 检 察 院 刑

事诉讼规则»,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

⑤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

立功具体应用法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一 条(二)以

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

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的具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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